
憲法法庭 公告

發文 日期 :中

一

民回 nn6年 7月 ° 3日

發文字號 :憲庭洋字第 上1520000??號
附件 :如主旨

主旨 :茲公告憲法法庭程序裁定 1件 。

憲法法庭

審乎︳l長 \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憲裁字第 12號

聲 請 人 莊宗穎
上列聲請人因公共危險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

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l14年度交簡上字第 130號

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其所適用之刑法第
185條之 3規定 (下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法規

範及裁判憲法審查。其聲請意旨略以 :1.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

未考量電動滑板車之速度與載重等 ,逕將之認定為屬系爭規

定所規範之 「動力交通工具」 ,比種不論其種類 、速度 、可

能造成的危害風險 ,一律適用相同規定之見解 ,違反平等原

則與比例原則。2.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針對汽機車與慢車

之酒駕已有不同規範及處罰方式 ,刑法卻未加以區分 ,一律

以系爭規定處以刑罰 ,是對本質不同之事務作相同處理 ,亦

違反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

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

之判決 ;又聲請不合法者 ,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

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及第 32條第 1項分別定

有明文。另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

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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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

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

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僅屬以一己之見 ,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

見解 ,泛言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及系爭規定違憲 ,尚難認對於

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就系爭

規定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

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角蜀

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是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

定尚有未合 ,爰依同法第 32條第 1項規定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6月  24 日

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呂太郎 楊惠欽 蔡宗珍
蔡彩貞 朱富美 陳忠五
尤伯祥

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 :

【意見書】

不 同 意 見 書 :呂大法官太耶提出 ,謝大法官銘洋 、尤大

法官伯祥均加入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一

中 華 民 國  l15年  7月  2 日

2

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楊大法官惠欽 、蔡大法官宗珍 、

蔡大法官彩貞 、朱大法官富美 、

陳大法官忠五

謝大法官銘洋 、呂大法官太郎 、

尤大法官伯祥



怎法法庭 115年怎裁字第 12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呂太郎大法官提出

謝銘洋大法官加入

尤伯祥大法官加入

壹 、本件多數見解雖認為聲請人未具體指摘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1l碎 年度交簡上字第 130號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

定終局判決)有何牴觸憲法的理由 ,應不受理 。然本

席認為本件聲請已符合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有

關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形式要件 ,且 系爭確定終局判

決所持見解 ,具有憲法重要性 ,也為貫徹聲請人基本

權利所必要 ,應子受理 ,爰提出不同意見。

貳 、本件原因案件事實概略

本件聲請人於中華民國 11碎 年 1月 必 日0時 碎7分 ,在

高雄市裕誠路與美術東五路路口 ,於道路上騎乘電動滑板

車 ,為 警攔查 ,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 0.碎8

毫克 。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法院以聲請人犯刑法

第 185條之 3第 1項 第 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判處有期徒刑 2月 ,併科新臺幣 3千元及宣示易刑標準確

定。

參 、本件聲請符合受理的形式要件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判處聲請人罪刑 ,事涉聲請人受憲

法保障的人身自由 。聲請人已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程

序 ,並於法定期間內提出本件聲請 ,更於聲請書敘明電動

滑板車與汽車有重大差異 ,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卻將電動滑

板車與汽車同視 ,一律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 (下稱系

爭規定),既違反憲法第7條保障的平等原則 ,也牴觸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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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比例原則的規定 ,已符合憲訴法第5θ條及第60條所

規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的形式要件 。

肆 、本件聲請符合受理的實質要件

裁判憲法審查案件於具憲法重要性 ,或為貫徹聲請人

基本權利所必要者 ,受理之 ,憲訴法第61條第1項 定有明

文 ,本件涉法律明確性 、罪刑法定原則等憲法重要原則 ,

且為貫徹聲請人受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基本權利所必要 ,

符合受理的實質要件 ,再分述如下 。

一 、法律明確性原則為重要的憲法原則

憲法為國家根本大法 ,法律為憲法的具體化規範 ,基

於法治國原則 ,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 ,其構成要件應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 ,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行為的法律效

果 ,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的功能 ,並使執法的準據明確 ,

以保障規範目的的實現 ,確保憲法意旨的落實 ,故法律明

確性原則為大法官一再據以審查法律是否違反憲法的重要

原則 (司 法院釋字第碎32號 、第521號 、第5少碎號 、第617

號 、第623號 、第“6號 、第6θ0號 、第777號 、第80冷號等解

釋 、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 、第13號 、第1碎號 、l13年 憲

判字第1號 、第3號 、第l0號等判決參照)。

二 、刑罰法律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事涉罪刑法定原

則 ,應 受較為嚴格的審查 ,法院刑事判決是否符合罪

刑法定原則 ,亦然

按人民的人身自由應子保障 ,為 憲法第8條所明定 。而

刑罰法規涉及人民生命 、人身 自由及財產權的限制或剝

奪 ,故 國家刑罰權的行使 ,應嚴格遵守憲法罪刑法定原

則 ,行為的處罰 ,以行為時的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且

法律所定的犯罪構成要件 ,須使一般受規範者得以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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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具預見的可能性 ,法院解釋適用刑事法律時 ,就犯罪構

成要件不得擴張或增加法律規定所無的內容 ,而擴增可罰

行為範圍 (司 法院釋字第7少2號 、第602號解釋參照 )。 刑

罰法律規定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事涉刑事法院判決

是否符合罪刑法定主義 ,自 應受較為嚴格的審查 (司 法院

釋字第636號 、第777號解釋參照 )。

三 、一般人民可否理解電動滑板車屬於系爭規定 「動力交

通工具┘,有透過憲法判決澄清的必要

系爭規定以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為犯罪構成要件 ,

因此 ,何種情形屬於 「駕駛」行為 ?何種工具屬於 「動力

交通工具」 ?何種情形下該當於公共危險行為 ?直接影響

人民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 ,與人民受憲法保障的人身自由

密切相關 ,基於罪刑法定原則 ,自 應有明確定義 。故系爭

規定所稱 「動力交通工具」,其意義如何 ?得否依系爭規定

文義 、立法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讓一般人民理解電

動滑板車為系爭規定所稱動力交通工具 ,有透過憲法判決

予以澄清的必要 。

依前述大法官歷來司法院解釋 、憲法法庭判決的見

解 ,法律規定所使用的概念 ,其意義須依法條文義 、立法

目的及法體系整體關聯性 ,為 受規範者可得理解 ,且為其

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 ,始與法律明確性

原則無違 。

首依法條文義而言 ,刑 法就 「交通工具」一詞並未為

任何定義 ,因 此一般人民無法直接由系爭規定條文或刑

法 ,直接理解其所稱的 「交通工具」的完整意義 。以司法

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搜尋 ,現行法律 中有57種法律共87個

條文使用 「交通工具」一詞 ,除使用牌照稅法第2條 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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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外 ,都未對 「交通工具 」為任何定義 。而依使用牌照

稅法第2條第2款及第6條規定 ,同 法所稱交通工具 ,指 大客

車 、小客車 、貨車 、機車與船舶 ,並不包括電動滑板車 。

前開各法律雖老r未對於交通工具有所定義 ,但一般人

民似乎仍可綜合各該法律規定所適用的對象 ,理解上開法

律所稱交通工具的一般意義 ,應該是指利用道路 ,將人或

貨物由甲地運送至乙地的運具 ,例如各類型的汽車 、機車

等 ,不會包含電動滑板車在內 。

尤其同屬交通管理法規體系的一環 ,系 爭規定與其他

交通法律 ,特別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 ,仍應維

持法律秩序的一貫與平衡 。如立法者基於各該法律不同功

能 ,必須對於所規範的對象為特別定義 ,本宜以立法為之

(如前述使用牌照稅法第2條第2款及第b條規定),此於涉
及人身自由 ,具有最嚴厲性 、最後手段性的刑罰法令 ,尤

方惠女口比 。

次就立法目的而言 ,刑法於88年冷月21日 修正時 ,於第

2編 第1l章公共危險罪章增訂系爭規定 ,其立法原因 ,是

「鑑於酗酒而駕駛交通工具 ,極 易肇事 ,造成他人死傷」
(行政院 、司法院7少年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草案」立法說

明 ,立法院第碎屆第1會期第5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討 第

180頁 、第181頁 ;行政院 、司法院7少年 「中華民國刑法修

正草案┘及各委員提案對照表 ,立法院公報第88卷 第13期

院會紀錄 ,第 93頁 參照 )、 「近來因酒醉駕車筆事 ,導致被

害人死亡或重傷之事件層出不窮 ,包含二位高階警官 、二

位女性大學生及街道清潔隊員受害等」(立法委員丁守中等

17人提案理由 ,立法院第3屆 第2會期第邱次會議議案關係

文書 ,院總第225號委員提案第16b7號 ,報813頁 參照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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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提案修法緣由 ,均 是鑑於酒醉駕車 ,極易造成他人死

傷 。

姑不論立法當時 ,電動滑板車一物根本還沒有問世 ,

不會是立法者心中所能想像的交通工具 ,更不會是立法者

所預想極易造成 「他人」死傷的交通工具 。110年 1月 20日

於刑法增訂第135條第3項 第1款駕駛電動交通工具妨礙公務

罪 ,立法理由稱 :「 ．⋯‥參酌我國常見妨害公務之危險行為

態樣 ,如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為衝撞 ,或⋯⋯ ,該等行為態

樣對公務員之生命 、身體 、健康構成嚴重危害 ,有加重處

罰之必要 ,爰增訂第三項之加重事由 ,並提高刑度 ,以保

障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之安全 。」此一立法理由 ,是否會

包含以駕駛電動滑板車衝撞公務員的情形 ,也十分可疑 。

末者 ,就交通管理法規整體觀察 ,縱然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於111年J月 碎日修正時增訂第6少條第1項第2款第3目

規定 ,將 「個人行動器具」(例如電動滑板車)列入其他慢

車的範圍 ,得依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所定規格 、指定行

駛路段 、時間 、速度限制 、安全注意及其他相關管理事項

辦法之規定 ,行駛道路 (同條第冷項規定參照),不再受同

條例第32條之1的 限制 。如此 ,各縣 、市政府即得於公園內

等處的道路 ,規定得使用 「個人行動器具」 ,並配合修正

同條例第32條之1規定 ,讓 「個人行動器具」電動滑板車於

一定條件下得於道路使用。

所謂 「個人行動器具」包含電動滑板車在內 ,然 關於

比一器具的性質 ,最初提案的陳雪生立法委員 ,其原提案

為 「(三 )個人代步運具 :指 以電力為主 ,最大行駛速率

每小時25公里以下之自平衡車輛或立式車輛 。┘ (立法院

第l0屆 第1會期交通委員會第1冷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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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公報第l0θ卷第冷8期 ,第 351頁 參照),經交通部建議修
正為 「個人行動運具」 (立法院公報第l0θ卷第碎8期委員會
紀錄 ,第犯冷頁),嗣 交通部復認為是一種器具 ,而不是運
具 ,因 此修正為 「個人行動器具」 (立法院第l0尸由第3會期

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立法院公報第1l0卷 第碎少期 ,第 碎0碎

頁、第碎05頁 參照)。 由此立法過程 ,雖有將電動滑板車由

全面禁止於道路使用的個人休開器具 ,轉為 「其他慢車」,

授權於各直轄市 、縣 (市 )政府得訂立相關規範 ,准許於

公園等場所中的道路使用 ,但事實上目前並未見有准許人

民得於一般道路使用電動滑板車的直轄市 、縣 (市 ),從而

就交通法規整體規範而言 ,主 管機關並未完全將電動滑板

車以車輛的性質子以管理 。

再者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 第1項及第b項

規定 ,得對汽機車駕駛人實施酒精 、毒品等測試核定 ,於

拒絕接受測試或發生交通事故無法實施測試檢定者 ,得依

法定程序強制實施血液測試檢定 。但所謂 「汽機車」 ,並

不包含電動滑板車等個人行動器具 。該條酒精 、毒品測試

的目的 ,乃判斷駕駛人是否符合系爭規定的要件 ,可謂適

用系爭規定的 「前置程序」 ,於使用電動滑板車的情形 ,

則無比前置程序 。可知就系爭規定的適用而言 ,是否應將

電動滑板車與汽機車同視 ,亦值進一步探討 。

由上述可知 ,不論從系爭規定文義 、立法目的或相關

法規範整體觀察 ,系 爭規定所稱動力交通工具 ,是否包含

電動滑板車 ,尚有疑義 。雖然 ,刑法所使用的用詞 ,應基

於刑法的功能而為解釋 、理解 ,未必應與其他法律同一用

詞為相同解釋 。但整體法律規定 ,彼此綿密牽連 ,就如人

體的神經網絡 ,雖分布在不同身體部位 ,但仍必須彼此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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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不 能衝突 。因此 ,同 一法律用詞 ,除非為達成不同法

律的功能與體系完整 ,法律 已為特別定義 ,或必須為不同

其他法律的解釋 ,否 則仍應儘量求其一致意義 ,自 屬當

妹 °

四 、系爭規定所稱 「交通工具」概念延伸性的界限

基於罪刑法定原則 ,刑罰法律禁止不利於行為人的類

推或擴張解釋 。但刑罰法令畢竟處於規範的領域 ,而 非具

體事實的描述 ,因 此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性與延伸

性 ,才 能包含適用於內容不同但性質相同的具體事實 。此

一延伸性與類推或擴張解釋之間 ,應如何劃定界線 ,學說

上固有諸多見解 ,但至少必須在文義所及範圍內 ,則 為多

數學說所贊同 。所謂文義 ,除字義本身外 ,自 然離不開依

立法目的 、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 。就系爭規定條文所稱

「交通工具」,刑法並未定義 ,而依立法目的 、相關法律規

定整體觀察 ,均難得出色含 「電動滑板車」在內之結論 ,

已如前述 。再依我國目前實況 ,各直轄市 、縣 (市 )政府

尚未准許電動滑板車得於道路使用的法令 ,一般人也未以

電動滑板車為交通工具 ,與外國立法已准許電動滑板車行

駛於道路 ,利 用道路通行的一般人民 ,也將其視同車輛 ,

並不相同 ,未必能與外國法例為相同解釋 。

要言之 ,電動滑板車是否屬於 「交通工具」的文義所

及的範圍 ,與罪刑法定原則的憲法原則有關 ,自 有進一步

透過憲法判決釐清的必要 。

五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持見解 ,是否符合法律明確性及

罪刑法定原則 ,也有以憲法判決釐清必要

本件聲請人雖是聲請對於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為裁判憲

法審查 ,然 系爭規定為系爭確定終局判決的依據 ,系 爭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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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達憲既仍有疑義 ,則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自亦有相同

疑義 。又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雖謂 :「 惟按刑法第185條之3之

『動力交通工具』,係指交通工具之推動是以電力或引擎動

力等作用者 ,至其為蒸汽機 、內燃機 ,抑或係柴油 、汽

油 、天然氣 、核子 、電動 ,均非所問 。又所謂交通工具不

限於陸路交通工具 ,尚 包含水上 、海上 、空中或鐵道上之

交通工具 。」但此論述 ,僅就交通工具的動力來源有所解

釋 ,但仍未就法條所稱 「交通工具」究竟何義有所解明 。

以電力或引擎為動力的才多動器具 ,除 了一般人所認知的各

種汽車 、機車外 ,例如電動滑板車 、二輪電動車 、電動直

排輪 、電動輪椅 、電動娃娃車等 ,是否均應列為系爭規定

所稱 「動力交通工具」,不 無疑義 。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雖援

引與年12月 28日 增訂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2條之1規

定 ,禁止電動滑板車等於道路行駛的立法理由 ,及交通部

l00年 7月 8日 交路字第1000036123號函示認為此時應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稽查舉發的意旨 ,認為電動滑板車

自屬 「動力交通工具」。然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2條之

l已於l11年修正 ,並不完全禁止電動滑板車於道路使用 。是

否仍得依該條文修正前的立法理由及主管機關的見解 ,得

出動力交通工具的意義 ,並據以判斷電動滑板車是否為系

爭規定所稱 「動力交通工具」,均有釐清必要 。

8


